体育部2013年重点考核指标
部门  　体育部　　　　　
	序号
	项目
	内容和要求
	分值
	制订依据

	1
	课程
建设
	开展第二轮说课活动，优化课程设计，完善课程体系，拓展教学内容，改进考核方式，改革理论考试形式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。
	
	学院年度工作要求

	2
	队伍
建设
	抓好教研活动，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学习和业务锻炼活动。组织2名教师参加进修和培训。继续开展体育教师体能测试竞赛活动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3
	制度
建设
	探索“督教、督学”二位一体的“双督导”机制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4
	学生
体质
测试
	开展概念化体育教学试点。组织学习概念化体育教学理念，举办1次公开课。进一步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，合格率达91%，12月底数据统计上报。提供体质测试年度总结报告、各系达标率排名，并对测试数据进行深度挖掘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5
	阳光
体育
活动
	会同学工处编印学生身体锻炼手册。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，4月份举行学生春季长跑比赛，10月份筹备举办院第十届运动会。会同团委组织趣味体育健身月。
	
	学院年度工作要求

	6
	健康
素养
调查
	会同医务室利用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调查问卷》,随机抽取1000名在校生进行调查。注重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引导,提高学生健康素养水平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7
	运动

竞赛
	按照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高校部竞赛规程总则，认真做好赛会宣传、选拔组队、训练比赛等各项工作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8
	对外
交流
合作
	加强校际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，组队参加2013年盐城高教联合体体育活动。
	
	部门年度工作安排

	9
	职工
体育
活动
	会同工会组织教职工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活动，筹建教职工乒乓球协会。
	
	学院年度工作要求

	10
	教学
质量
	院督导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。
	
	按听课结果统计（以B为基准）：A加1分/人次，C扣1分/人次，D扣2分/人次（A为90分以上；B为80-89分；C为70-79分;D为69分以下）。

	11
	科研
水平
	教师完成科研考核最低标准，并开展院级以上课题研究2项以上。
	
	设教师完成科研考核最低标准的人数比例为P：50% ≤ P < 55% 扣1分；45% ≤ P < 50% 扣2分；P < 45% 扣3分；科研项目少1个扣1分。

	12
	招生
工作
	完成院下达的招生任务。
	
	按招生完成率计分，计算办法为10×招生完成率，但不超过本项分。

	13
	信息
宣传
	见学院宣传报道工作考核办法。
	
	按党委宣传部制订的办法考核，将部门得分折算计入。


